附件5
参展商自带特装施工服务商申请表
	自带特装施工服务商申请表

	参展商信息

	公司名称：
	展台负责人：

	移动电话：
	邮箱：

	自带特装施工服务商信息

	公司名称：
	搭建负责人：

	移动电话：
	邮箱：

	备注：

1.自带特装服务商需按照广交会官网“关于征集广交会特装施工服务商有关事宜的通告”指引，参加春季广交会在1月15日18：00前（参加秋季广交会在7月15日18：00前），完成系统申报，以系统提交时间为准，在通过初审、培训考试、缴纳保证金、签订合同后，可承接展位搭建工作。自带特装服务商仅限承接申请自带的参展企业的特（简）装展位，不能承接其他参展企业及馆内的其他搭建业务，并需接受大会统一管理。

2.“关于征集广交会特装施工服务商有关事宜的通告”网址

https://exhibitor.cantonfair.org.cn/#/earthSpecial

	参展商签名/盖章：
	特装施工服务商签名/盖章：

	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请将表单在规定时间前回传至以下联系方式，并通知自带特装施工服务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系统申报。

	邮箱：
	pgk@cftc.org.cn


注：邮件主题注明“申请自带特装搭建商”字样


